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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阳江市市辖区
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补偿规定》的通知

阳府〔2025〕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

现 将 《 阳 江 市 市 辖 区 征 收 （ 征 用 ） 土 地 青 苗 及 地 上 附 着 物 补 偿 规 定 》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自然资源局反

映。

阳江市人民政府

2025年5月22日

阳江市市辖区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补偿规定

第一条　 为 加 强 市 辖 区 土 地 征 收 （ 征 用 ） 管 理 ， 规 范 青 苗 及 附 着 物 补

偿 ， 保 障 被 征 收 （ 征 用 ） 人 的 合 法 权 益 ， 根 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土 地 管 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等法

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 规 定 所 指 市 辖 区 包 括 江 城 区 、 海 陵 试 验 区 和 阳 江 滨 海 新 区

（阳江高新区）所辖范围（不包括阳东区）。在本市市辖区范围内征收（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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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土地涉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适用本规定。

在本市市辖区范围内收回国有农用地涉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参照本

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附各项补偿单价，除有注明搬迁（迁移）费用外，均

已包含被征收（征用）土地范围内用于种养的各项生产工具、运输工具和各

种可搬动的设备、设施、备用物料等的搬迁费用。

第四条　有以下情形的，采用个案评估确定补偿金额：

（一）本规定及附件未列举的其他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二）征收（征用）涉及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存有特殊情况，且征收

（征用）单位认为有正当理由的补偿项目。

第五条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的 ， 征 收 （ 征 用 ） 单 位 应 当 遵 循 公 开 透 明 、 公

平竞争、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在规定时间内采取协商选定、摇号、抽签

等方式确定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机构确定后，由征收（征

用）单位委托评估机构开展评估工作并支付评估服务费用。

第六条　 征 收 青 苗 及 地 上 附 着 物 的 补 偿 评 估 价 值 时 点 为 征 收 土 地 预 公

告日。

第七条　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的同时，征收（征用）单位对征地范围的

现状进行证据保全。自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

拟征收范围内抢栽抢建。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的，一律不予补偿：

（一）在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新增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

（二）采取反复移植方式申报的青苗；

（三）已枯死的各类种植物；

（四）登记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核实时已减少的部分；

（五）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规定不予补偿的情形。

第九条　 成 片 种 植 并 间 种 多 类 果 树 或 其 他 树 木 的 ， 以 种 植 最 多 的 两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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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作 为 青 苗 补 偿 的 主 要 品 种 ； 按 该 两 类 植 物 种 植 数 量 的 相 对 比 例 （ 两 类

植 物 各 自 的 数 量 占 该 两 类 植 物 总 数 量 的 比 例 ） 计 算 应 补 偿 价 格 ， 其 他 品 种

不再计补。

第十条　成片种植青苗超出每亩最高补偿棵数的部分不予补偿，未达到

每亩最高补偿棵数的以每亩实际棵数结合相应档次折算予以补偿。

第十一条　征收（征用）土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中涉及残值处理的，由

项目征收（征用）实施主体结合项目情况，制定残值处理方案。

第十二条　对按期签约、搬迁的被征收（征用）人，可给予奖励，奖励

标准由项目征收（征用）实施主体结合项目情况，在项目征收（征用）补偿

方案中具体明确。

第十三条　本规定发布之日前已经市政府批准的征收（征用）土地补偿

方案仍按原补偿方案执行，已签订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继续有效。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阳江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有效期三年。

附件：1. 青苗补偿分类明细表

2. 地上附着物补偿分类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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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青
苗

补
偿

分
类

明
细

表
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一
、

水
稻

-
-

元
/亩

2
1

0
0

-
-

二
、

蔬
菜

及
其

他
农

作
物

蔬
菜

-
-

元
/亩

3
0

0
0

-
-

其
他

农
作

物
-

-
元

/亩
2

4
0

0
-

-

三
、

甘
蔗

-
-

元
/亩

2
1

0
0

-
-

四
、

荷
花

、
莲

藕
、

马
蹄

、
棱

角
、

珍
珠

马
蹄

塘

水
塘

开
发

费
-

-
元

/亩
1

1
0

0
-

-

荷
花

、
莲

藕
、

马
蹄

、
棱

角
塘

青
苗

补
偿

费
-

-
元

/亩
3

2
0

0
-

-

珍
珠

马
蹄

塘
青

苗
补

偿
费

-
-

元
/亩

9
4

0
0

-
-

五
、

竹
类

普
通

竹
（

含
青

皮
竹

、
石

竹
、

麻
竹

、
眉

竹
、

丹
竹

、
广

宁
竹

等
）

-
-

元
/亩

3
0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5

0
0

根
，

零
星

竹
子

每
根

补
偿

2
元

观
赏

竹
（

如
凤

尾
竹

、
佛

肚
竹

、
金

镶
玉

竹
、

紫
竹

、
箬

竹
等

）
-

-
元

/亩
9

3
0

0
-

-

六
、

山
林

地
绿

植
天

然
林

郁
闭

度
≤

0
.2

0
元

/亩
3

2
0

计
价

面
积

按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计

算

0
.2

0
＜

郁
闭

度
≤

0
.7

元
/亩

7
9

0

郁
闭

度
＞

0
.7

（
平

均
胸

径
≤

5
厘

米
）

元
/亩

1
3

0
0

郁
闭

度
＞

0
.7

（
平

均
胸

径
＞

5
厘

米
）

元
/亩

3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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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六
、

山
林

地
绿

植
人

工
种

植
林

桉
树

林

平
均

胸
径

≤
3

厘
米

元
/亩

8
7

0

计
价

面
积

按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计

算
3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1
2

厘
米

元
/亩

1
5

0
0

平
均

胸
径

>
1

2
厘

米
元

/亩
2

3
0

0

松
树

林

平
均

胸
径

≤
3

厘
米

元
/亩

8
0

0

计
价

面
积

按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计

算
3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1
2

厘
米

元
/亩

1
8

0
0

平
均

胸
径

>
1

2
厘

米
元

/亩
3

3
0

0

橡
胶

树
林

平
均

胸
径

≤
3

厘
米

元
/棵

2
2

0

-
-

3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1

0
厘

米
元

/棵
3

9
0

1
0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1
6

厘
米

元
/棵

5
9

0

平
均

胸
径

>
1

6
厘

米
元

/棵
8

2
0

油
茶

树
林

树
苗

元
/亩

8
4

0

计
价

面
积

按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计

算

没
有

采
摘

价
值

的
成

片
生

长
期

茶
树

元
/亩

1
6

5
0

有
采

摘
价

值
的

成
片

茶
树

元
/亩

3
3

0
0

七
、

果
树

荔
枝

树
、

龙
眼

树
冠

幅
≤

0
.5

米
元

/亩
4

3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5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8

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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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七
、

果
树

荔
枝

树
、

龙
眼

树

0
.5

米
＜

冠
幅

≤
1

米
元

/亩
1

1
9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5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2
3

8
元

1
米

＜
冠

幅
≤

2
米

元
/亩

2
0

0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5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4

0
0

元

2
米

＜
冠

幅
≤

4
米

元
/亩

2
4

9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5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4

9
8

元

4
米

＜
冠

幅
≤

6
米

元
/亩

2
8

4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5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5

6
8

元

平
均

冠
幅

大
于

6
米

或
存

在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确

定
补

偿
标

准
。

橄
榄

、
芒

果
、

黄
皮

、
柿

子
、

栗
子

、
莲

雾
、

杨
桃

、
菠

萝
蜜

、
琵

琶
（

枇
杷

）
、

桃
子

、
柚

子
、

梨
子

等

冠
幅

≤
0

.5
米

元
/亩

3
8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4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9
5

元

0
.5

米
＜

冠
幅

≤
1

米
元

/亩
8

1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4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2

0
3

元

1
米

＜
冠

幅
≤

2
米

元
/亩

1
3

7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4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3

4
3

元

2
米

＜
冠

幅
≤

4
米

元
/亩

1
6

9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4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4

2
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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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七
、

果
树

橄
榄

、
芒

果
、

黄
皮

、
柿

子
、

栗
子

、
莲

雾
、

杨
桃

、
菠

萝
蜜

、
琵

琶
（

枇
杷

）
、

桃
子

、
柚

子
、

梨
子

等

4
米

＜
冠

幅
≤

6
米

元
/亩

1
8

9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4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4

7
3

元

平
均

冠
幅

大
于

6
米

或
存

在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确

定
补

偿
标

准
。

柑
、

桔
、

橙
、

柠
檬

、
佛

手
、

鸡
蛋

果
（

蛋
黄

果
）

、
石

榴
、

人
心

果
、

三
华

李
、

青
枣

树
、

番
石

榴
等

冠
幅

≤
0

.5
米

元
/亩

3
6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7
4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4
9

元

0
.5

米
＜

冠
幅

≤
1

米
元

/亩
6

3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7

4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8

5
元

1
米

＜
冠

幅
≤

2
米

元
/亩

1
0

1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7

4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3
6

元

2
米

＜
冠

幅
≤

4
米

元
/亩

1
1

7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7

4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5
8

元

4
米

＜
冠

幅
≤

6
米

元
/亩

1
3

3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7

4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8
0

元

平
均

冠
幅

大
于

6
米

或
存

在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确

定
补

偿
标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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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七
、

果
树

火
龙

果
树

幼
苗

期
元

/亩
4

5
0

0

含
水

泥
柱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2
8

元

未
挂

果
元

/亩
5

7
0

0

含
水

泥
柱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3
6

元

已
挂

果
元

/亩
8

9
0

0

含
水

泥
柱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5
6

元

葡
萄

、
百

香
果

藤
径

≤
1

厘
米

元
/亩

4
0

0
0

含
爬

架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株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2

5
元

1
厘

米
＜

藤
径

≤
3

厘
米

元
/亩

6
1

0
0

含
爬

架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株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3

8
元

藤
径

＞
3

厘
米

元
/亩

9
2

0
0

含
爬

架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株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5

8
元

桑
树

（
桑

葚
）

、
菠

萝
、

西
瓜

、
香

瓜

幼
苗

期
元

/亩
1

7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1

元

未
挂

果
元

/亩
3

3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2
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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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七
、

果
树

桑
树

（
桑

葚
）

、
菠

萝
、

西
瓜

、
香

瓜
已

挂
果

元
/亩

4
2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2

6
元

草
莓

种
植

一
年

以
下

（
含

一
年

）
元

/亩
5

8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7

0
0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0

.8
元

种
植

一
年

以
上

元
/亩

1
2

1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7

0
0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7
元

木
瓜

树

幼
苗

期
元

/亩
8

1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5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5

元

未
挂

果
元

/亩
2

5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5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7

元

已
挂

果
元

/亩
4

6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5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3
1

元

蕉
树

种
植

半
年

以
内

（
含

半
年

）
元

/亩
2

6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6

元

种
植

半
年

以
上

元
/亩

5
1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3

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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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七
、

果
树

澳
洲

坚
果

冠
幅

≤
0

.5
米

元
/亩

4
3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3
3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3

0
元

0
.5

米
＜

冠
幅

≤
1

米
元

/亩
9

5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3

3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2

8
8

元

1
米

＜
冠

幅
≤

2
米

元
/亩

1
6

6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3

3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5

0
3

元

2
米

＜
冠

幅
≤

4
米

元
/亩

2
3

2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3

3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7

0
3

元

平
均

冠
幅

大
于

4
米

或
存

在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确

定
补

偿
标

准
。

八
、

地
栽

苗
木

、
花

卉
、

盆
栽

花
木

绿
化

景
观

乔
木

（
迁

移
）

平
均

胸
径

≤
3

厘
米

元
/亩

4
7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5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8

元

3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1

0
厘

米
元

/亩
9

1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2

0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4
6

元

1
0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2
0

厘
米

元
/亩

1
6

4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8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2

0
5

元

2
0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3
0

厘
米

元
/亩

2
0

3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4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5

0
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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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八
、

地
栽

苗
木

、
花

卉
、

盆
栽

花
木

绿
化

景
观

乔
木

（
迁

移
）

3
0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4
0

厘
米

元
/亩

2
2

9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2

5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9

1
6

元

平
均

胸
径

大
于

4
0

厘
米

或
存

在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确

定
补

偿
标

准
。

灌
木

（
迁

移
）

平
均

冠
幅

≤
0

.6
米

元
/亩

3
0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6
3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5

元

0.
6米

＜
平

均
冠

幅
≤

1米
元

/亩
6

1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4

0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5

元

1米
＜

平
均

冠
幅

≤
1.

5米
元

/亩
7

3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2

4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3
0

元

1.
5米

＜
平

均
冠

幅
≤

2米
元

/亩
8

3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1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7
5

元

2
米

＜
平

均
冠

幅
≤

3
米

元
/亩

1
0

0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8

5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1
8

元

平
均

冠
幅

大
于

3
米

或
存

在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确

定
补

偿
标

准
。

棕
榈

科
（

迁
移

）
平

均
地

径
≤

1
5

厘
米

元
/亩

4
5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4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3

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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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八
、

地
栽

苗
木

、
花

卉
、

盆
栽

花
木

棕
榈

科
（

迁
移

）

1
5

厘
米

＜
平

均
地

径
≤

3
0

厘
米

元
/亩

7
4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8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9
3

元

3
0

厘
米

＜
平

均
地

径
≤

4
0

厘
米

元
/亩

1
2

9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7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8
4

元

4
0

厘
米

＜
平

均
地

径
≤

6
0

厘
米

元
/亩

1
5

7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5

5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2

8
5

元

平
均

地
径

大
于

6
0

厘
米

或
存

在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确

定
补

偿
标

准
。

姜
花

、
菊

花
、

富
贵

竹
、

玫
瑰

花
、

种
植

草
坪

等
-

-
元

/亩
7

8
0

0
-

-

盆
栽

花
木

零
星

盆
栽

花
木

花
盆

口
径

（
内

径
）

1
0

-
2

0
厘

米
（

不
含

2
0

厘
米

）
元

/盆
6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花
盆

口
径

（
内

径
）

2
0

-
4

0
厘

米
（

不
含

4
0

厘
米

）
元

/盆
1

2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花
盆

口
径

（
内

径
）

4
0

-
6

0
厘

米
（

不
含

8
0

厘
米

）
元

/盆
2

9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花
盆

口
径

（
内

径
）

6
0

厘
米

以
上

元
/盆

3
9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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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八
、

地
栽

苗
木

、
花

卉
、

盆
栽

花
木

批
量

盆
栽

花
木

花
盆

口
径

（
内

径
）

1
0

-
2

0
厘

米
（

不
含

2
0

厘
米

）

元 /1
0

0
盆

8
8

批
量

盆
栽

搬
迁

，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花
盆

口
径

（
内

径
）

2
0

-
4

0
厘

米
（

不
含

4
0

厘
米

）

元 /1
0

0
盆

2
7

0
批

量
盆

栽
搬

迁
，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花
盆

口
径

（
内

径
）

4
0

-
6

0
厘

米
（

不
含

8
0

厘
米

）

元 /1
0

0
盆

8
6

0
批

量
盆

栽
搬

迁
，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花
盆

口
径

（
内

径
）

6
0

厘
米

以
上

元 /1
0

0
盆

1
4

0
0

批
量

盆
栽

搬
迁

，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九
、

南
药

牛
大

力
种

植
一

年
以

下
（

含
1

年
）

元
/亩

3
2

0
0

-
-

种
植

一
年

以
上

元
/亩

5
4

0
0

-
-

春
砂

仁

种
植

一
年

以
下

（
含

一
年

）
元

/亩
4

0
0

0
-

-

种
植

一
至

两
年

（
含

两
年

）
元

/亩
7

0
0

0
-

-

种
植

两
年

以
上

元
/亩

1
4

8
0

0
-

-

石
斛

种
植

一
年

以
下

（
含

一
年

）
元

/亩
5

8
0

0
-

-

种
植

一
至

两
年

（
含

两
年

）
元

/亩
8

8
0

0
-

-

种
植

两
年

以
上

元
/亩

1
5

5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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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十
、

其
他

树
木

黄
花

梨
、

沉
香

、
檀

香
（

迁
移

）

平
均

胸
径

≤
3

厘
米

元
/亩

4
9

0
0

按
迁

移
费

用
补

偿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5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9

元

3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6

厘
米

元
/亩

1
1

3
0

0

按
迁

移
费

用
补

偿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2
8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4

0
元

6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1

0
厘

米
元

/亩
1

9
7

0
0

按
迁

移
费

用
补

偿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2
3

元

1
0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2
0

厘
米

元
/亩

2
8

6
0

0

按
迁

移
费

用
补

偿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8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3
5

8
元

2
0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3
0

厘
米

元
/亩

3
3

1
0

0

按
迁

移
费

用
补

偿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4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8
2

8
元

平
均

胸
径

大
于

3
0

厘
米

或
存

在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确

定
补

偿
标

准
。

罗
汉

松
、

柏
树

（
迁

移
）

平
均

高
度

≤
0

.5
米

元
/亩

5
0

0
0

按
迁

移
费

用
补

偿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5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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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十
、

其
他

树
木

罗
汉

松
、

柏
树

（
迁

移
）

0.
5米

＜
平

均
高

度
≤

1米
元

/亩
8

3
0

0

按
迁

移
费

用
补

偿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2
0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4

2
元

1
米

＜
平

均
高

度
≤

2
米

元
/亩

1
1

0
0

0

按
迁

移
费

用
补

偿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8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3

8
元

2
米

＜
平

均
高

度
≤

4
米

元
/亩

1
5

8
0

0

按
迁

移
费

用
补

偿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4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3
9

5
元

平
均

高
度

大
于

4
米

或
存

在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确

定
补

偿
标

准
。

白
银

树
、

五
味

子
树

（
迁

移
）

平
均

胸
径

≤
3

厘
米

元
/亩

4
8

0
0

按
迁

移
费

用
补

偿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5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9

元

3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1

0
厘

米
元

/亩
1

3
3

0
0

按
迁

移
费

用
补

偿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2
8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4

8
元

1
0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2
0

厘
米

元
/亩

2
3

7
0

0

按
迁

移
费

用
补

偿
，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1
6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4
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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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十
、

其
他

树
木

白
银

树
、

五
味

子
树

（
迁

移
）

平
均

胸
径

大
于

2
0

厘
米

或
存

在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确

定
补

偿
标

准
。

杂
树

平
均

胸
径

＜
3

厘
米

元
/亩

5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5

0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元

3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1

0
厘

米
元

/亩
1

5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2

4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6
元

1
0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2
0

厘
米

元
/亩

2
2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7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3
1

元

2
0

厘
米

＜
平

均
胸

径
≤

3
0

厘
米

元
/亩

4
4

0
0

成
片

每
亩

最
多

补
偿

3
0

棵
，

零
星

每
棵

补
偿

1
4

7
元

平
均

胸
径

大
于

3
0

厘
米

或
存

在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确

定
补

偿
标

准
。

十
一

、
相

关
概

念
释

义

郁
闭

度
：

是
指

山
林

土
乔

木
树

冠
遮

蔽
地

面
的

程
度

，
是

以
林

地
树

冠
垂

直
投

影
面

积
与

实
际

林
地

面
积

之
比

，
完

全
覆

盖
地

面
郁

闭
度

为
1

。

胸
径

：
又

称
干

径
，

指
乔

木
主

干
离

地
表

面
1

.3
米

处
的

直
径

，
断

面
畸

形
时

，
测

取
最

大
值

和
最

小
值

的
平

均
值

。

冠
幅

：
是

指
树

（
苗

）
木

冠
部

南
北

或
者

东
西

方
向

宽
度

的
平

均
值

。

地
径

：
是

指
树

（
苗

）
木

距
地

面
2

0
厘

米
处

直
径

。

藤
径

：
是

指
葡

萄
藤

类
苗

木
离

地
面

0
.5

米
处

的
直

径
。



— 1 7 —

阳江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5期
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十
一

、
相

关
概

念
释

义

平
均

胸
径

、
平

均
冠

幅
、

平
均

地
径

、
平

均
藤

径
：

是
指

在
对

成
片

合
理

密
植

果
园

或
苗

圃
地

补
偿

时
，

应
由

征
收

实
施

部
门

和
被

征
收

（
征

用
）

人
以

现
场

抽
样

方
式

选
取

最
高

补
偿

棵
数

1
0

%
（

双
方

各
选

取
5

%
，

双
方

至
少

各
选

取
5

棵
）

进
行

测
量

，
取

其
平

均
值

作
为

征
收

补
偿

的
尺

度
依

据
。

已
挂

果
：

是
指

果
树

生
长

程
度

已
达

到
可

挂
果

条
件

。

批
量

盆
栽

花
木

：
指

的
是

征
收

补
偿

范
围

内
单

户
需

搬
迁

数
量

大
于

或
等

于
1

0
0

盆
的

盆
栽

花
木

，
除

此
之

外
为

“
零

星
盆

栽
花

木
”

。

杂
树

：
是

指
除

绿
化

景
观

乔
木

、
果

树
、

经
济

林
以

外
，

以
提

供
柴

炭
燃

料
为

主
要

目
的

的
树

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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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地
上

附
着

物
补

偿
分

类
明

细
表

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一
、

鱼
塘

鱼
塘

开
发

费
自

然
形

成
，

未
经

人
工

开
发

、
修

整
的

鱼
塘

不
予

补
偿

鱼
塘

开
发

费
。

元
/亩

34
00

按
鱼

塘
水

域
面

积
计

价

鱼
塘

搬
迁

费

四
大

家
鱼

及
一

般
淡

水
鱼

（
搬

迁
费

用
）

元
/亩

48
00

四
大

家
鱼

及
一

般
淡

水
鱼

类
指

：
草

鱼
（

鲩
鱼

）
、

鲢
鱼

（
扁

鱼
）

、
鳙

鱼
（

大
头

鱼
）

、
鲮

鱼
、

鲤
鱼

、
各

种
罗

非
鱼

、
埃

及
塘

鲺
、

泰
国

塘
鲺

、
南

方
大

口
鲶

、
淡

水
白

鲳
等

品
种

，
以

上
述

鱼
类

为
主

养
及

混
养

部
分

优
质

品
种

、
蚌

类
及

观
赏

鱼
的

按
此

标
准

补
偿

优
质

品
种

鱼
类

及
虾

、
蟹

、
甲

鱼
等

海
鲜

类
（

搬
迁

费
用

）
元

/亩
59

00

优
质

品
种

鱼
类

及
海

鲜
类

指
：

锦
鲤

、
龙

虱
、

鲷
科

类
、

笋
壳

类
、

中
华

胭
脂

鱼
、

金
钱

鱼
（

金
鼓

）
、

鳗
鱼

、
河

豚
（

鸡
抱

、
芭

鱼
）

、
鲟

鱼
类

、
红

鼓
（

美
国

红
鱼

）
、

鲈
鱼

类
、

广
东

鲂
（

边
鱼

、
大

眼
鸡

）
、

长
吻

鲍
、

瓜
仔

斑
（

黑
瓜

仔
）

、
桂

花
鱼

（
鳜

鱼
）

、
黄

鳍
鲷

（
黄

脚
立

）
、

禾
顺

、
黄

颡
鱼

（
黄

骨
鱼

）
、

乌
头

鲻
、

黄
鲻

、
叉

尾
鮰

、
本

地
塘

鲺
、

生
鱼

、
武

昌
鱼

（
团

头
鲂

）
、

仙
骨

大
头

、
缩

骨
大

头
、

鲫
鱼

类
（

不
含

各
种

罗
非

鱼
）

、
巴

西
鲷

、
蓝

鳃
太

阳
鱼

、
山

斑
鱼

（
月

鳢
）

、
蛙

类
、

虾
、

蟹
、

甲
鱼

等

娃
娃

鱼
、

鳄
鱼

、
龟

类
及

其
他

特
殊

养
殖

方
式

的
鱼

塘
（

如
精

养
塘

、
高

位
塘

）
等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方
式

确
定

补
偿

价
格

。

育
苗

池
（

鱼
、

虾
）

混
凝

土
底

，
砖

砌
池

壁
，

砖
木

或
简

易
结

构
棚

顶
元

/立
方

米
83

0
按

池
体

容
量

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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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一
、

鱼
塘

育
苗

池
（

鱼
、

虾
）

混
凝

土
底

，
钢

筋
混

凝
土

池
壁

，
砖

木
或

简
易

结
构

棚
顶

元
/立

方
米

11
00

按
池

体
容

量
计

算

育
苗

池
的

补
偿

已
包

含
池

体
、

棚
顶

及
池

内
的

设
施

设
备

；
塘

式
育

苗
池

按
征

收
同

类
鱼

塘
开

发
费

进
行

补
偿

，
室

内
框

架
结

构
育

苗
池

、
设

过
滤

池
的

育
苗

池
采

用
个

案
评

估
的

方
式

确
定

。

①
鱼

塘
搬

迁
费

用
包

括
鱼

塘
捕

捞
费

用
、

过
塘

运
输

费
用

和
可

能
存

在
的

死
亡

损
失

费
用

，
其

他
项

另
案

处
理

。

②
搬

迁
补

偿
费

用
是

按
鱼

塘
水

域
面

积
进

行
计

补
，

鱼
塘

水
域

面
积

按
鱼

塘
合

理
水

面
高

度
进

行
测

量
，

鱼
塘

合
理

水
面

高
度

为
塘

基
到

水
面

垂
直

高
度

约
30

cm
。

③
鱼

塘
的

合
理

养
殖

，
养

殖
的

主
要

品
种

应
占

养
殖

总
量

不
低

于
70

%
。

二
、

滩
涂

用
于

防
风

、
防

潮
护

堤
而

种
植

树
木

的
滩

涂
元

/亩
21

00
补

偿
面

积
按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计
算

已
成

围
但

未
整

治
的

滩
涂

元
/亩

21
00

按
原

围
垦

计
划

范
围

的
面

积

成
围

且
有

土
堤

分
割

的
已

整
治

的
滩

涂
元

/亩
26

00
按

成
围

面
积

滩
涂

贝
类

养
殖

元
/亩

36
00

按
成

围
面

积

正
在

围
垦

的
滩

涂
按

实
际

投
入

成
本

给
予

补
偿

；
凡

未
经

政
府

批
准

，
擅

自
围

垦
、

种
养

的
滩

涂
不

予
补

偿
，

围
垦

工
程

款
属

国
家

投
资

（
不

含
农

垦
部

门
投

资
）

的
不

予
补

偿
。

三
、

蚝
田

投
入

角
石

放
养

的
蚝

田
元

/亩
32

00
--

设
置

1.
5米

以
下

有
效

养
殖

高
度

的
水

泥
桩

柱
的

蚝
田

元
/亩

46
00

包
含

养
殖

所
需

桩
柱

设
置

1.
5米

或
以

上
有

效
养

殖
高

度
的

水
泥

桩
柱

的
蚝

田
元

/亩
52

00
包

含
养

殖
所

需
桩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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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三
、

蚝
田

高
密

度
木

（
竹

）
桩

柱
吊

养
的

蚝
田

元
/亩

63
00

包
含

养
殖

所
需

桩
柱

高
密

度
水

泥
桩

柱
吊

养
的

蚝
田

元
/亩

83
00

包
含

养
殖

所
需

桩
柱

办
理

了
水

域
滩

涂
养

殖
证

和
海

域
使

用
权

《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

的
按

配
套

设
施

投
资

成
本

给
予

补
偿

。

四
、

禽
畜

养
殖

场

猪

种
猪

、
繁

殖
母

猪
元

/头
21

0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肉
猪

体
重

（
2

5
千

克
以

上
）

元
/头

55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猪
苗

体
重

（
2

5
千

克
以

下
，

含
25

千
克

）
元

/头
25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鸡
、

鸭
、

鹅

鸡
、

鸭
、

鹅
幼

苗
（

体
重

0
.5

市
斤

以
下

，
含

0
.5

市
斤

）
元

/只
1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鸡
、

鸭
、

鹅
体

重
（

0.
5市

斤
以

上
）

元
/只

3
按

搬
迁

费
用

补
偿

养
殖

单
位

牲
畜

数
量

小
于

5头
（

不
含

5头
）

、
禽

鸟
数

量
小

于
15

0只
（

不
含

15
0只

）
的

，
不

予
搬

迁
补

偿
。

五
、

建
筑

物
框

架
/

钢
混

结
构

一
等

水
电

设
施

齐
全

，
室

内
地

面
铺

地
砖

，
墙

面
刷

乳
胶

漆
，

天
花

刷
乳

胶
漆

，
外

墙
贴

瓷
质

砖
或

马
赛

克
等

；
已

安
装

铝
合

金
窗

、
不

锈
钢

防
盗

门
等

。

元
/平

方
米

20
00

建
筑

物
重

置
成

本
价

，
按

建
筑

面
积

计
算



— 2 1 —

阳江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5期
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五
、

建
筑

物

框
架

/
钢

混
结

构
二

等

水
电

设
施

齐
全

，
室

内
地

面
抹

水
泥

砂
浆

，
墙

面
刷

白
、

天
花

刷
白

，
外

墙
刷

白
，

已
安

装
铁

窗
、

木
夹

板
门

等

元
/平

方
米

16
00

砖
混

结
构

一
等

水
电

设
施

齐
全

，
室

内
地

面
铺

地
砖

，
墙

面
刷

乳
胶

漆
，

天
花

刷
乳

胶
漆

，
外

墙
贴

瓷
质

砖
或

马
赛

克
等

；
已

安
装

铝
合

金
窗

、
不

锈
钢

防
盗

门
等

。

元
/平

方
米

17
00

建
筑

物
重

置
成

本
价

，
按

建
筑

面
积

计
算

二
等

水
电

设
施

齐
全

，
室

内
地

面
抹

水
泥

砂
浆

，
墙

面
刷

白
、

天
花

刷
白

，
外

墙
刷

白
，

已
安

装
铁

窗
、

木
夹

板
门

等
。

元
/平

方
米

12
00

砖
木

结
构

一
等

水
电

设
施

齐
全

，
室

内
地

面
铺

地
砖

，
墙

面
刷

乳
胶

漆
，

外
墙

贴
瓷

质
砖

或
马

赛
克

等
；

已
安

装
铝

合
金

窗
、

不
锈

钢
防

盗
门

等
。

元
/平

方
米

14
00

建
筑

物
重

置
成

本
价

，
按

建
筑

面
积

计
算

二
等

水
电

设
施

齐
全

，
室

内
地

面
抹

水
泥

砂
浆

，
墙

面
刷

白
、

外
墙

刷
白

，
已

安
装

铁
窗

、
木

夹
板

门
等

元
/平

方
米

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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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五
、

建
筑

物

钢
结

构

一
等

轻
钢

结
构

全
钢

房
屋

，
外

墙
为

钢
板

，
层

高
≥

8
米

，
水

电
设

施
齐

全
，

水
泥

砂
浆

地
面

元
/平

方
米

95
0

建
筑

物
重

置
成

本
价

，
按

建
筑

面
积

计
算

二
等

轻
钢

结
构

全
钢

房
屋

，
外

墙
为

钢
板

，
6

米
≤

层
高

＜
8

米
，

水
电

设
施

齐
全

，
水

泥
砂

浆
地

面

元
/平

方
米

76
0

三
等

轻
钢

结
构

全
钢

房
屋

，
外

墙
为

钢
板

，
层

高
＜

6
米

，
水

电
设

施
齐

全
，

水
泥

砂
浆

地
面

元
/平

方
米

66
0

简
易

结
构

铁
皮

房
--

元
/平

方
米

26
0

建
筑

物
重

置
成

本
价

，
按

建
筑

面
积

计
算

石
棉

瓦
房

--
元

/平
方

米
13

0
建

筑
物

重
置

成
本

价
，

按
建

筑
面

积
计

算

活
动

板
房

--
元

/平
方

米
29

0
建

筑
物

重
置

成
本

价
，

按
建

筑
面

积
计

算

①
集

体
土

地
地

上
有

合
法

产
权

的
房

屋
补

偿
可

以
按

市
场

评
估

结
果

补
偿

；
②

被
征

收
（

征
用

）
户

在
村

内
新

建
住

宅
的

，
享

受
拆

一
免

一
的

报
建

优
惠

；
③

征
收

农
村

村
民

住
宅

房
屋

按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一

次
性

支
付

每
平

方
米

不
低

于
20

元
的

搬
迁

费
，

搬
迁

费
总

额
不

足
30

00
元

的
，

按
30

00
元

计
算

；
按

在
册

常
住

人
口

一
次

性
支

付
不

低
于

18
00

元
/人

的
临

时
安

置
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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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六
、

其
他

构
筑

物
及

附
着

物

迁
坟

泥
土

坟
元

/座
35

00
--

泥
土

坟
（

双
人

合
葬

或
多

人
合

葬
）

元
/座

45
00

--

砖
（

水
泥

）
坟

元
/座

45
00

--

砖
（

水
泥

）
坟

（
双

人
合

葬
或

多
人

合
葬

）
元

/座
55

00
--

征
收

水
利

设
施

（
用

于
种

养
灌

溉
的

配
套

设
施

）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元

/立
方

米
63

0
按

实
体

体
积

计

砖
石

结
构

元
/立

方
米

43
0

按
实

体
体

积
计

竹
木

薄
膜

顶
越

冬
棚

已
覆

膜
元

/平
方

米
11

按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计

未
覆

膜
元

/平
方

米
10

按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计

简
易

棚

简
易

竹
木

遮
光

膜
棚

--
元

/平
方

米
5

按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计

简
易

树
皮

、
铁

皮
、

石
棉

瓦
、

木
板

等
棚

--
元

/平
方

米
60

按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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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六
、

其
他

构
筑

物
及

附
着

物

牲
口

栏
舍

--
元

/平
方

米
27

0
按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计

地
面

硬
化

混
凝

土
地

面

混
凝

土
地

面
，

厚
度

10
厘

米
元

/平
方

米
64

混
凝

土
地

面
，

厚
度

在
10

厘
米

的
基

础
上

每
增

减
1厘

米
，

每
平

方
米

补
偿

额
增

减
7元

化
粪

池
、

储
水

池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元

/立
方

米
45

0
按

容
积

计
算

砖
石

结
构

元
/立

方
米

33
0

按
容

积
计

算

水
井

手
摇

简
易

水
井

元
/口

10
00

--

砖
石

井
壁

结
构

水
井

元
/立

方
米

25
0

按
容

积
计

算

砼
管

井
壁

结
构

元
/立

方
米

33
0

按
容

积
计

算

深
水

井
20

m
＜

深
度

≤
30

m
元

/口
85

00
--

深
度

＞
30

m
元

/口
95

00
--

围
墙

砖
结

构

清
水

墙
，

墙
身

厚
度

24
厘

米
元

/平
方

米
12

0
--

清
水

墙
，

墙
身

厚
度

18
厘

米
元

/平
方

米
90

--

清
水

墙
，

墙
身

厚
度

12
厘

米
元

/平
方

米
60

--

外
表

面
水

泥
砂

浆
抹

灰
，

墙
身

厚
度

24
厘

米
元

/平
方

米
1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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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六
、

其
他

构
筑

物
及

附
着

物

围
墙

砖
结

构

外
表

面
水

泥
砂

浆
抹

灰
，

墙
身

厚
度

18
厘

米
元

/平
方

米
13

0
--

外
表

面
水

泥
砂

浆
抹

灰
，

墙
身

厚
度

12
厘

米
元

/平
方

米
10

0
--

外
表

面
贴

瓷
砖

（
双

面
）

，
墙

身
厚

度
24

厘
米

元
/平

方
米

30
0

如
单

面
贴

瓷
砖

，
每

平
方

米
补

偿
下

调
90

元

外
表

面
贴

瓷
砖

（
双

面
）

，
墙

身
厚

度
18

厘
米

元
/平

方
米

27
0

如
单

面
贴

瓷
砖

，
每

平
方

米
补

偿
下

调
90

元

外
表

面
贴

瓷
砖

（
双

面
）

，
墙

身
厚

度
12

厘
米

元
/平

方
米

24
0

如
单

面
贴

瓷
砖

，
每

平
方

米
补

偿
下

调
90

元

毛
石

结
构

--
元

/立
方

米
41

0
--

铁
艺

围
墙

--
元

/平
方

米
26

0
--

挡
土

墙

干
砌

毛
石

结
构

元
/立

方
米

22
0

--

湿
砌

毛
石

结
构

元
/立

方
米

39
0

--

道
路

硬
化

沥
青

路
面

含
道

路
基

层
、

垫
层

及
面

层
元

/平
方

米
26

0
--

钢
筋

混
凝

土
路

面

含
道

路
基

层
、

垫
层

及
面

层
元

/平
方

米
2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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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规
格

单
位

补
偿

标
准

备
注

六
、

其
他

构
筑

物
及

附
着

物

道
路

硬
化

碎
石

路
面

含
道

路
基

层
、

垫
层

及
面

层
元

/平
方

米
70

--

水
泥

电
线

杆

高
度

≤
6m

元
/杆

42
0

--

6m
<高

度
≤

10
m

元
/杆

55
0

--

高
度

＞
10

m
元

/杆
73

0
--

围
栏

铁
丝

网
围

栏
，

中
间

无
撑

柱
元

/平
方

米
21

--

铁
丝

网
围

栏
，

中
间

有
支

撑
柱

元
/平

方
米

42
--

竹
片

围
栏

元
/平

方
米

16
--

纱
网

围
栏

元
/平

方
米

6
--

七
、

相
关

概
念

释
义

鱼
塘

水
域

面
积

：
是

按
鱼

塘
合

理
水

面
高

度
进

行
测

量
得

出
的

水
域

面
积

，
鱼

塘
合

理
水

面
高

度
为

塘
基

到
水

面
垂

直
距

离
约

30
cm

。

育
苗

池
，

是
指

池
底

用
混

凝
土

浇
捣

，
池

壁
用

砖
砌

体
砌

筑
或

钢
筋

混
凝

土
浇

捣
成

形
的

有
砖

木
结

构
或

简
易

结
构

棚
顶

的
专

门
用

于
鱼

、
虾

幼
苗

的
培

育
的

池
。

本
规

定
所

称
房

屋
是

指
具

有
墙

、
顶

、
门

、
窗

，
层

高
2.

20
m

以
上

（
含

2.
20

m
）

，
能

够
满

足
人

们
生

产
和

生
活

需
要

的
建

筑
物

；
房

屋
建

筑
面

积
系

指
房

屋
外

墙
（

柱
）

勒
脚

以
上

各
层

的
外

围
水

平
投

影
面

积
，

包
括

阳
台

、
挑

廊
、

地
下

室
、

室
外

楼
梯

等
；

建
筑

物
、

工
程

等
结

构
及

面
积

测
量

工
作

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

房
产

测
量

规
范

》
（

G
B

/T
17

98
6-

20
00

）
、

《
工

程
测

量
规

范
》

（
G

B
50

02
6-

20
20

）
等

测
量

标
准

执
行

。

建
筑

物
重

置
成

本
价

指
的

是
在

价
值

时
点

重
新

开
发

建
设

全
新

状
况

的
建

筑
物

的
必

要
支

出
及

应
得

利
润

。

市
政
府
规
范
性
文
件
编
号
：

阳
府

规
〔

2
0
2
5
〕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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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市政府秘书长
副秘书长及有关同志分工的通知

阳府办〔2025〕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事业单位：

根据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将市政府秘书长、

副秘书长及有关同志分工通知如下：

伍世光 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协助市

长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负责市政府办公室全面工作；协调

审计工作。

袁学东 市政府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挂任），负责珠海对口帮扶协

作阳江指挥部工作。

戴锐心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民政、水务、农业农村、乡村振兴、

退役军人事务、信访、人民武装、供销社方面工作。

何成连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自然资源、海洋、住房和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文化、旅游、体育、林业、广播电视、地方志方

面工作。

田金恒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公安、司法、打私方面工作。

林　滔 市政府副秘书长，负责市驻京联络处方面工作。

黄　怡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

康、医疗保障、妇女儿童、外事、港澳事务方面工作；联系

工会、共青团方面工作。

杜华韶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科技、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市

场监督管理、知识产权、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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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伟 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政府机关、政务公开、发展改革、财

政、应急管理、国有资产监管、统计、金融、税务、重点项

目、军民融合发展、地震方面工作，联系珠海对口帮扶协作

阳江方面工作。

林锦红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受市政府秘书长委托，协

调商务、口岸、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投资促进方面工作。

           阳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5月16日

阳江市民政局关于印发《阳江市节地
生态安葬补贴办法》的通知

阳民规〔2025〕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推广节地生态安葬式葬法，节约土地资源，保

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阳江市节地生

态安葬补贴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请径向市民政局反映。

阳江市民政局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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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推广节地生态安葬式葬法，节约土地

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根据《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

指 导 意 见 》 （ 民 发 〔 2 0 1 6 〕 2 1 号 ） 、 《 广 东 省 民 政 厅 转 发 民 政 部 关 于 全 面

推行惠民殡葬政策的指导意见》（粤民事﹝2013﹞1号）和《关于强化全省

殡 葬 基 本 公 共 服 务 的 意 见 》 （ 粤 府 〔 2 0 1 1 〕 6 7 号 ） 等 文 件 精 神 ， 结 合 我 市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辖区范围内节地生态安葬的补贴对象、补贴标准、补贴发

放、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节地生态安葬补贴对象为参加由我市各级民政部门组织的节地

生态安葬活动（骨灰海葬、树葬、花葬、草坪葬等），处理逝者骨灰的近亲

属或委托办理人，并且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逝者生前为阳江市户籍；

（二）近亲属或委托办理人对参加骨灰节地生态安葬无异议。

本办法所称近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委托办理人是指逝者生前依法委托办理参加骨灰节地生态安葬活动事项

的受托人或逝者生前的法定监护人。

第四条　节地生态安葬补贴标准为：参加骨灰海葬、树葬、花葬和草坪

葬 等 节 地 生 态 安 葬 的 ， 每 具 骨 灰 补 贴 1 0 0 0 元 ， 并 实 行 动 态 调 整 机 制 ， 根 据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物价指数变化水平不定期调整。

第五条　申请我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的，需提交以下资料：

（一）逝者《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或殡仪馆开具的火化证明

资料；

（二）逝者生前户籍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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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亲属或委托办理人与逝者关系证明资料，如户口簿、公证书、

委托书、法定监护人证明资料等；

（四）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

（五）填写《阳江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请表》。

第六条　 申 请 我 市 节 地 生 态 安 葬 补 贴 的 ， 近 亲 属 或 委 托 办 理 人 在 办 理

参加骨灰节地生态安葬活动手续时，提交领取补贴所需的资料至各县（市、

区）民政部门审核审批。符合申领条件的，在节地生态安葬活动结束后一个

月内将补贴划入近亲属或委托办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上，并将资料上报至市

社会事务服务指导中心；经审核不符合申领条件的，不予发放补贴，并书面

告知近亲属或委托办理人。

第七条　骨灰节地生态葬安葬补贴所需的经费年初纳入各县（市、区）

福彩公益金预算安排，不足部分由逝者户籍所属县（市、区）财政解决，统

一由各县（市、区）民政部门据实列支。骨灰节地生态安葬补贴资金要独立

核 算 ， 专 项 用 于 组 织 开 展 骨 灰 节 地 生 态 安 葬 活 动 的 相 关 支 出 ， 严 禁 挪 作 他

用。

第八条　民政、财政部门应当建立联合督查制度，定期监督各服务单位

节地生态安葬补贴资金使用和档案管理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虚报冒

领补贴的，应当责令申请人、服务单位负责人退还相应费用，并依法追究相

关人员的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自2025年5月9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有效期5年。

附件：《阳江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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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阳江市节地生态安葬补贴申请表
单位盖章：

逝

者

资

料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死亡日期

公民身份号码

户籍地址

骨灰原存放点

□  市殡仪馆骨灰楼

□  公墓

□  县（市、区）殡仪馆骨灰楼

□  县（市、区）公益性骨灰楼

□  其他

近亲属/

委托办

理人资

料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与逝者关系

公民身份号码

住　　址

开户银行/银行

账号

申领人声明：

本 人 承 诺 所 提 交 材 料 全 部 属 实 。 参 与 骨 灰 节 地 生 态 安 葬 为 自

愿。逝者所有近亲属（法定监护人）对参与本次活动无异议。

 

签名：                  联系电话：                  日期：

县

（市、

区）民

政部门

意见

                                             （盖   章）

   审核人：                              年    月    日

部门规范性文件统一编号：阳部规〔202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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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阳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关于印发《阳江市工艺美术大师认定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阳工信通〔2025〕77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有关协会等社会组织：

经 市 人 民 政 府 同 意 ， 现 将 《 阳 江 市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认 定 管 理 办 法 （ 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反映。该文的部门规范性文件统一

编号为“阳部规〔2025〕8号”。

阳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阳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5月12日

阳江市工艺美术大师认定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促 进 我 市 工 艺 美 术 行 业 发 展 ， 激 励 我 市 优 秀 传 统 工 艺 美 术

人才的创新发展，弘扬阳江漆器特色文化、风筝特色制作技艺、五金用品制

作技艺等传统工艺美术和非遗文化，根据国务院《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

（ 2 0 1 3 年 修 订 ） 、 《 广 东 省 工 艺 美 术 保 护 和 发 展 条 例 》 等 有 关 规 定 ， 制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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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

第二条　 阳 江 市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 以 下 简 称 市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 认 定 工 作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原则；坚持政府指导、行业组织主

办、地方推荐、标准认定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民主集

中制原则；坚持注重人才、注重技艺、注重创新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三条　市工艺美术大师认定工作由阳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下简称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阳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负责监督指导并公开遴选承担具体认定工作的工艺美术社会组

织（以下简称认定工作社会组织）,每两年遴选一次。

认定工作社会组织牵头相关机构具体负责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的组织工

作,统筹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研究决定重大事项。

认 定 工 作 社 会 组 织 牵 头 相 关 机 构 召 开 市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评 审 工 作 联 席 会

议，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工作联席会议下设评审工作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

专家委员会）、评审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评审办）和评审工作监督组（以

下简称监督组）。

专家委员会由行业资深专家组成,负责审核评审细则等相关文件,审核专

家库专家资格,指导评审工作,审核评审结果,不参与具体评审工作。

评 审 办 负 责 评 审 工 作 日 常 事 务 , 负 责 起 草 评 审 推 荐 工 作 相 关 文 件 并 报 批

以及其他评审具体组织工作。

监督组负责对评审工作全过程进行监督,受理有关举报和投诉,核查并提

出处理意见。

第四条　 由 评 审 办 负 责 起 草 关 于 开 展 市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认 定 的 通 知 , 经 专

家 委 员 会 审 核 通 过 后 , 通 过 认 定 工 作 社 会 组 织 网 站 、 微 信 公 众 号 等 渠 道 公 开

发布,包括申报范围（详见附件）、条件、内容及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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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申报

第五条　申报者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有良好艺德，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专业从事工艺美术创作设计和工艺制作，且满10年（从艺时间起

算不低于16周岁），其中非阳江市户籍申报者近5年应当在阳江市辖区内专

业从事工艺美术创作；

（三）已取得工艺美术类中级以上（含中级）职称满1年或已取技能鉴

定技师以上（含技师）等级满1年或以上；

（四）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较高的艺术修养，技艺精湛，掌握独特技艺

或绝技，敢于创新；

（ 五 ） 艺 术 成 就 卓 越 ， 在 传 统 工 艺 美 术 产 业 的 发 掘 、 继 承 、 保 护 、 创

新、发展及人才培养等方面有较大贡献。

第六条　申报者虽不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条件，但能达

到其他四项条件，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破格申报：                                    

（一）技艺高超，作品曾获得省级以上（含省级）政府部门奖项，或获

得国家级协会等社会团体工艺美术类三等奖以上或省级协会工艺美术类二等

奖以上的；

（二）作品具有鲜明艺术风格，被省级以上博物馆、美术馆收藏；

（三）有特殊贡献和重大影响，申报者获得市级以上（含市级）人民政

府或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颁发的中华技能大奖、技术能手、劳动模范、五一劳

动 奖 章 、 先 进 工 作 者 、 三 八 红 旗 手 、 大 国 工 匠 、 轻 工 大 国 工 匠 等 荣 誉 称 号 ;

或 市 级 以 上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 或 入 选 市 级 以 上 人 才

计划。

第七条　不具备传统工艺美术技艺实际操作能力或脱离传统工艺美术创

作，专职从事理论研究、教学、行政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人员及已获得

过国家或省级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不在申报者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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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及职业类技工院校专职从事实践教学的教师且近5年以上连续从

事教学工作,同时符合第五条的可以申报。

第八条　申报市工艺美术大师应当提交以下材料和作品：

（一）阳江市工艺美术大师申报表；

（二）个人学历，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的从业年限、职称、荣誉、奖项、

专著论文、科研成果、知识产权、馆藏、技艺传承、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

相关材料；

（ 三 ） 代 表 作 品 （ 包 括 作 品 简 介 、 照 片 、 作 品 实 物 ， 以 下 简 称 申 报 作

品）1至3件（套）。申报作品确为本人创作或获得其它合法有效权利（需提供

著作权、授权或其它相关材料），移植名画和摄影作品以及文物复制品除外。

第四章　评审

第九条　申报受理。市工艺美术大师的认定申报，由从事工艺美术制作

的个人向认定工作社会组织提出。

第十条　材料审核。评审办受理申报材料后，对申报者的申报材料进行

审核，并提出审核意见。对不符合申报要求的材料，5个工作日内退回申报

者限期补正。对未在规定期限内补正或补正材料仍不符合申报要求的，视为

自动放弃申报。对一次性通过审核或补正后通过审核的评审材料进行整理分

类、登记。

第十一条　评前公示。评审办对通过资格审核的申报材料（涉密材料除

外），在认定工作社会组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评前公示，公示时

间30日。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实名书面意见和投诉，由监督组对有关举报或投

诉进行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自公示期满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意见书

面告知异议提出人，对剽窃、伪造他人作品或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形，依法依

规处理。   

第十二条　专家抽取。评审办在公证人员的公证下，从省、市的工艺美

术专家库中抽取符合条件的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根据申报者情况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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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工作。评审专家名单严格保密，不对外公布。

专家评审组人员应当由9人以上的单数组成，具体人数根据申报者人数

及作品艺种类别情况而确定。

第十三条　 评 审 专 家 严 格 执 行 回 避 制 度 。 与 申 报 者 有 近 亲 属 关 系 者 , 或

者 其 他 与 评 审 工 作 有 利 益 关 系 者 , 不 得 作 为 评 审 专 家 。 评 审 专 家 发 现 本 人 与

申 报 者 有 利 害 关 系 的 , 应 当 主 动 向 评 审 办 或 专 家 评 审 组 提 出 回 避 。 评 审 办 或

专家评审组发现评审专家与申报者有利害关系的,应当要求其回避。

第十四条　专家评审。专家评审以申报作品、申报材料（综合素质）为

主要依据，注重申报作品的艺术造诣和申报者的技艺水准。评审办按照上述

两方面内容制定评审细则及指标体系，经专家委员会审定后，在认定工作社

会组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申报作品主要考核申报者的考核材料选择和利用、技艺水平和表现、设

计能力和效果，艺术风格和特色等。

申报材料（综合素质）主要考核申报者的基本情况、行业影响力、传承

保护工艺美术品种技艺特别是濒临失传品种技艺的贡献，以及为发展阳江市

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做出的经济贡献，如个人学历、从事传统工艺美术的从业

年限、职称、荣誉、奖项、专著论文、科研成果、知识产权、馆藏、技艺传

承、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

评审时，专家评审组根据所制定的评审细则及评审指标体系，对经公示

无异议或有异议经查不属实的申报者进行申报作品及申报材料评审，按照得

分 排 序 拟 认 定 市 工 艺 美 术 大 师 名 额 。 若 出 现 同 分 情 况 且 影 响 最 终 名 额 的 , 由

专家评审组所有专家以一人一票形式对同分申报者进行投票确定名额。

第十五条　 集体审议。专家委员会根据专家评审组确定的评审结果，审

议并报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工作联席会议研究确定市工艺美术大师公示名单。

第十六条　名单公示。公示名单在认定工作社会组织网站、微信公众号

等渠道向社会进行为期30日的公示。公示期间，由监督组对举报和投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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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自公示期满之日起30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异议提出人。

第五章　认定与激励

第十七条　名单审定。市工艺美术大师公示名单经公示无异议或监督组

对举报和投诉进行调查、核实、处理后，由认定工作社会组织报市工艺美术

大师名单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评审办负责做好评

审结果及各环节的资料归档保存。

第十八条　认定表彰。认定为市工艺美术大师的,由认定工作社会组织授

予称号、颁发证书。确有必要的,可提请市人民政府授予称号、颁发证书。

第十九条　对获得“阳江市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人员，其本人作品

在收藏陈列可标记“阳江市工艺美术大师”字样。支持阳江市工艺美术大师

创建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创作精品和培养工艺美术传承人才，并按规定享

受市相关产业扶持政策和人才福利政策。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市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收回证书：

（一）以剽窃、伪造他人作品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称号的;

（二）受到刑事处罚或者严重违背社会公德,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严重丧失职业道德的;

（四）无正当理由长期脱离工艺美术设计制作的。

若出现以上情形之一的，由认定工作社会组织进行核查，确有违反情形

的由发证单位予以撤销，并报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在行业内予以通报并向社

会公告。

第二十一条　 评 审 专 家 应 按 照 规 定 程 序 和 标 准 ， 客 观 公 正 、 认 真 负 责

地 开 展 工 作 ， 自 觉 遵 守 评 审 工 作 纪 律 。 有 下 列 情 况 之 一 者 , 由 认 定 工 作 社 会

组织报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移出市工艺美术专家库，依法依规追究其相关责

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评审期间向外界透露评审情况的;



— 3 8 —

阳江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5年第5期

（二）为申报者许诺、游说,产生不良影响的;

（三）行贿受贿、徇私舞弊的;

（四）其他影响评审公正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参与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工作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严于

律己、公正廉洁，严格按规定开展评审工作。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弄虚作假或者收受贿赂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二十三条　评审各环节公示期间，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认定工作社

会组织提出异议。若异议提出人对认定工作社会组织处理结果不服，可向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反映，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举报和投诉进一步调查、核实并提出处理意见，依法依

规进行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5年5月12日起试行，自试行之日起有效期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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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传统工艺美术产业主要品种类别

一、漆器类

金 漆 镶 嵌 、 雕 漆 、 云 雕 漆 器 、 推 光 漆 器 、 描 金 漆 器 、 螺 钿 镶 嵌 、 点 螺

镶、嵌漆器、多宝嵌漆器、脱胎漆器、雕填漆器、漆画、漆线装饰、少数民

族（彝族等）漆器等。

二、金属工艺和首饰类

金 属 工 艺 : 景 泰 蓝 、 烧 瓷 、 银 蓝 （ 烧 蓝 ） 、 花 丝 和 花 丝 镶 、 嵌 、 金 银 细

工（摆件）、铁画、铜器（如斑铜）、仿古铜、鎏金铜佛像、锡器、传统刀

剑、铸币设计和制模、少数民族腰刀、日用器皿（酒壶、酒杯、碗、盘）、

宗教法器（如藏传密教法号、手铃、神灯、香炉）等。

首 饰 : 黄 金 首 饰 、 银 首 饰 、 铂 金 首 饰 、 珠 宝 镶 嵌 首 饰 及 少 数 民 族 首 饰

（如藏族、苗族等银首饰）等。

三、家具工艺类

硬木家具、骨木镶嵌家具、金漆镶嵌家具、大理石镶嵌家具、彩石镶、

嵌家具、髹漆家具、少数民族（如藏族彩绘）家具等。

四、陶瓷艺术类

瓷 器 ： 瓷 塑 、 陶 塑 、 唐 三 彩 、 青 花 瓷 器 、 青 瓷 、 彩 绘 瓷 器 、 织 金 彩 瓷

器、颜色釉瓷器、薄胎瓷器等。

仿古瓷器：磁州窑、南宋官窑、建瓯窑、吉州窑、汝窑、耀州窑、禹县

钧窑、龙泉、窑、定窑、辽瓷等。

陶器：紫砂（红泥）陶器、陶塑、各种刻花和剔花装饰陶器、黑陶、少

数民族（如藏族彩釉陶器和红陶）等。

其他艺术陶瓷：瓷板画、刻瓷、嵌瓷、陶瓷微雕/微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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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编织工艺类

草编：黄草、芒草、金丝草、蒲草、马兰草、席草、龙须草等编织。

其他编织工艺：竹编、藤编、棕编、玉米皮编、麦秸编、麻编、葵编、

柳枝编及少数民族编织等。

六、玻璃工艺类

料器、琉璃、水晶玻璃等。

七、雕刻工艺类

玉器：翡翠、白玉、玛瑙、南方玉、岫玉、珠宝石等。

木雕：金漆木雕、红木雕刻、黄杨木雕、樟木雕刻等。

石雕：各类石雕。

其他雕刻：猛犸牙雕、砖雕、竹雕、根雕、灰塑等。

八、刺绣类

广绣、苏绣、香绣等。

九、其他工艺美术类

其 他 工 艺 美 术 : 灯 彩 （ 宫 灯 、 纱 灯 ） 、 扇 （ 折 扇 、 葵 扇 、 绢 宫 扇 、 竹 丝

编 织 扇 、 鹅 羽 扇 、 孔 雀 羽 扇 、 檀 香 扇 等 ） 、 鼻 烟 壶 和 内 画 壶 、 风 筝 、 剪 刻

纸、傩戏面具、装裱、纸扎、秋色、绢人、绒鸟兽等。

人造花：绢花、纸花、绒花、通草花等。

工艺画：木版年画、羽毛画、麦秸画、竹帘画、软木画、牛角画、贝雕

画、纸织画、烙画、彩蛋画等。

手工玩具：木制玩具、布绒玩具、竹玩具、泥塑玩具、玩偶等。

部门规范性文件统一编号：阳部规〔202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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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江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5 月人事任免

市政府2025年5月份任命：

张家才　　阳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市政府2025年5月份免去：

张家才　　阳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职务

邓希庆　　阳江市审计局总审计师职务，退休


